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
喀布尔以来，局势最动荡的
地方并不在首都市内，而是
在喀布尔国际机场。连日
来，这里见证了堪比“西贡
时刻”的美军仓皇逃离以及
蜂拥而至的阿富汗人。挤进
机场的阿富汗人拼尽全力甚
至不惜搭上性命，只想通过
这个危险通道离开祖国。最
令人揪心的莫过于悬挂在美
军运输机起落架上的阿富汗
青年像断线风筝般坠落，婴
儿被家人隔着铁丝网递给美
军士兵的画面。

生离死别的悲情故事也
折射出阿富汗风云突变之
后，正在发酵的阿富汗难民
潮。美欧媒体最近对即将到
来的难民潮问题予以越来越
多的关注。曾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遭遇难民危机的欧盟
及其主要成员国，更是开始
担心难民危机重演。

阿富汗难民问题并
不是新问题，这个饱受
战乱折磨的国家已有近
500 万人逃离祖国。若
非边界关闭，会有更多难民
涌向邻国。目前阿富汗难民
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战乱导
致的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
署的统计，今年 1 月以来，
随着部分地区军事争夺加
剧，尤其美军撤离步伐加快
导致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阿富汗境内已有超过 55万流
离失所的国内难民。第二类
是担心遭到新政府清算者，
包括曾被美军雇用的翻译和
后勤人员以及前政府官员
等。也有一些人担心新政府
实施严厉的宗教和社会管制
措施。第三类是经济难民，
即受贫困等经济因素驱动，
设法离开阿富汗者。

新出现的难民潮与美国
匆忙撤离导致的政局骤变直
接相关，阿富汗政府垮台，
塔利班主导的政府即将上
台，引发一些人的恐惧。毕
竟，一直以来塔利班被认为
代表着阿富汗多数民族——
普什图族，其意识形态是迪

奥班德派、萨拉菲派、政治
伊斯兰和普什图乡村文化的
混合体，对于多民族和多教
派的阿富汗而言，其代表性
并不够广泛。过度注重服饰
等社会行为的高仪式感，使
阿富汗塔利班与喀布尔等大
城市居民、塔吉克族和什叶
派等存在着文化鸿沟。就执
政实践而言，作为武装派
别，塔利班给人的印象是他
们在国家治理、经济建设和
外交等方面乏善可陈。这是
一部分人不认同塔利班执
政、不惜代价逃离阿富汗的
原因，也体现了阿富汗民族
构建和国家构建的深刻危机。

从经济方面看，美国的
军事占领加剧了阿富汗经济
困境，为乱局过程中以及当
下的难民潮埋下伏笔。过去
的二十年是阿富汗“失去的
二十年”。美国是破坏者而非

建设者，美军占领这个
国家不是为了重建，而
是纯粹出于霸权和地缘
政治野心。美国的占领
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和工业发展毫无帮助，
反而加剧了其经济依附性，
培育了一个严重依赖外部援
助，庇护主义、裙带关系和
腐败盛行的畸形经济体。

在此期间，阿富汗经济
发展毫无起色，却经历了

“人口爆炸”。人口增长了 1
倍，达到 4000万。然而，阿
富汗群山绵延，耕地面积
小，且土地贫瘠、气候干
旱，超过一半的粮食依赖进
口。工业革命的春风未曾吹
拂这个高原山国，阿富汗至
今仍是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
国，且鸦片种植占据农业生
产的一大部分。国民经济和
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外国
援助以及北约驻军带来的服
务业。美军撤离并相应削减
援助，将使阿富汗经济面临
崩溃风险。

因此，解决阿富汗难民
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富汗政治
转型和经济重建顺利推进，
组建包容性政府、开启国家

重建是当务之急。同时，国
际社会及时伸出援手也同样
重要。令人遗憾的是，面对
日益迫近的阿富汗难民潮，
美国和西方开始逃避责任，
企图“甩锅”。美国目前仅承
诺接纳 1 万名曾为美军服务
的阿富汗“政治难民”，这些
人都是曾为其服务的“合作
者”。由于担心类似 2015 年
的叙利亚难民潮重现，再次
引起选民强烈反对，欧洲国
家在接纳阿富汗难民问题上
也吞吞吐吐。有媒体形容
说，欧洲已经开始“抓紧对
可能到来的阿富汗难民关
门”，一些国家做出的承诺羞
于启齿，甚至有国家“慷
慨”地表示愿意最多接纳 10
名阿富汗难民。

更荒唐的是，一些政客
开始呼吁所谓“国际共同责
任”，要求阿富汗邻国承担接
纳难民的“主要责任”。需要
明确的是，援助阿富汗固然是
国际共同责任，但这种责任是
有区别的，应遵循“谁惹的麻
烦谁负责”的基本原则。阿富
汗与叙利亚的难民潮根源不
同，不可相提并论。作为阿富
汗乱局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责
任人，美国和西方不能甩甩袖
子一走了之，把烂摊子留给阿
富汗人民和邻国。这将使这
个国家的自立自强更加遥遥
无期，地区安全和发展也将
背上沉重包袱。

经 历 数 十 年 的 外 国 占
领，阿富汗重新回到阿富汗
人民手中，这个多灾多难的
国家站到了历史转折点，“阿
人治阿，阿人主导”具有重
要的积极意义。同时，诸多
挑战和不确定性使阿富汗正
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国内主要政治力量顺
应时代潮流，实现自身转变
并引领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
重建。国际社会应对其多一
点耐心，对阿富汗人民多一
点爱心，才能帮助其应对难
民潮等多重挑战。▲ （作者
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教授）

今年 8月初，印度多家媒体报
道称，印度海军4艘舰艇组成的特
遣编队拟赴南海，未来两月内计划
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海军举行
双边演习，并在关岛附近与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共搞“马拉巴尔
2021”联合军演，借机秀一秀自己
身上不多的“肌肉”。印度国防部
声称，印度此举是在“东进行动”
政策指导下，为确保所谓“海上良
好秩序”而与“印太地区友好国
家”开展的一次军事合作。但明眼
人一看便知，印度想来南海浑水摸
鱼，实现它脚踏两洋的所谓“印太
超级大国”迷梦。

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域内国
家的共同心愿，但某些图谋不轨的
域外势力试图把南海当成掣肘中国
和平发展、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的

战略工具。近期，在中国和东盟国
家共同努力下，“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工作克服疫情等困难稳步推
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当事国在
合力稳定南海局势的同时，着力共
同制定有实际内容、有约束力、符
合国际法的地区规则。各方围绕

“准则”前言部分已经达成初步一
致，但个别域外势力似乎不愿看到

“准则”磋商的顺利推进。
印度不是南海域内国家，亦非

南海主权声索国，却在此时派军舰
前来南海搅局，成为近来印度在反
华路上狂奔的最新注脚。印度战略
分析人士毫不掩饰地鼓噪称，拨弄
南海是非可以缓解中国在陆地边境
对印方构成的正面压力。个别印媒
还借机煽风点火，鼓动印度海军借

“前出南海向中国发出严厉信息”。
印度南海动作背后包藏着对华

战略讹诈的图谋。多年来，印度自
诩为印度洋交通要地的天然掌控者
和所谓“净安全提供者”，一直图
谋通过军事控制“印太战略要
点”，在国际竞争中捞取好处。随
着“印太”一词被炒热，印度觉得
机会来了，有意将这种“设卡碰瓷
收费”的行径带到包括南海在内的
西太平洋地区。

近日，印度海军退役少将拉
贾·梅农口出狂言，宣称“印度应
联合美、澳、日共同建立覆盖印度
洋和南海的侦察区，掌控中国海军
在南海全部动向”，“必要时可扣押

中国油轮，迫使中国海军西出马六
甲海峡，陷入印度在安达曼群岛附
近预先设好的埋伏圈。”印度军方
将领这种宣扬海上恐怖主义的恶毒
又愚蠢的言论应引起中方高度警
觉，所有南海国家应对域外势力的
危险挑衅予以当头棒喝。

2020年6月中印边界西段加勒
万冲突后，印度国内舆论被印度教
民族主义势力绑架，鼓吹要向中方

“报仇雪耻”，逢中必反甚至成为近
来印度涉华言行的“政治正确”，
对华理性之声受到压制。半年多
来，印度接连遭受数波新冠疫情海
啸，德尔塔变种病毒成为重燃全球
疫情的罪魁恶首。此时印度军政势
力炒作海上问题，制造新的热点和
焦点，借以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应
对疫情荒腔走板的愤怒。个别印度
政客公开鼓吹，“印度外交就是要

敢于和善于冒险，因为高风险会有
高回报。”

7月31日，中印为解决边境西
段对峙问题的第 12 轮军长级会谈
刚刚取得若干进展，印度海军就选
在这一微妙时机高调宣布其南海动
作，表面上是替印度陆军“挽回颜
面”，实际上却既不利于两国在边
境地区局势的缓和降温，更无助于
双方重建战略信任。闯南海撒泼秀
肌肉，绝对不是印度该做的。奉劝
印方好好掂量，别把手伸得太远、
战线拉得太长，以防落得个“捡了
芝麻却丢了西瓜”的结局。另外，
自降身价，甘当某个大国的小跟班
和炮灰，亦步亦趋迷失自己，自然
也不会给印度带来什么好果子吃。

南海是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
园。中国和东盟国家多年共同努
力，确保了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从
未出现过问题。个别域外国家打着
所谓“航行自由”旗号，图谋把纷
争对抗和强权政治带到南海地区，
大搞所谓“炮舰外交”，蓄意以地
缘战略博弈在南海掀起新的冲突对
立，借机浑水摸鱼。这应当引起地
区国家的共同警觉和抵制。当然，
域外个别国家搞狐假虎威式的表
演，绝对吓不倒包括中国在内的南
海地区国家，相反只会暴露有关国
家内心的恐慌和孱弱。▲（作者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学
者）

南海不是印度撒泼秀肌肉的地方
蓝建学 孙文竹

据台媒报
道，民进党当
局 计 划 提 出
2000 亿 新 台
币的特别预算
案，用于加速提前量产各式具“源头打
击”能力的导弹。阿富汗局势强烈震动
了岛内，民进党当局近日不断宣扬台湾
将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依靠自己保台湾
平安，以示与不加抵抗就崩溃的阿富汗
加尼政府不同。民进党当局早就想推动
导弹升级计划，如今借势推出。

2000 亿新台币约合 500 亿人民币，
对台湾来说是很庞大的数字，相当于其
年度军费的 54%，但用这个计划“吓
阻”大陆，完全是痴心妄想。

台湾要把这些导弹生产出来，形成
战斗力，即使推进得快也要搞 5 到 10
年。另外导弹需要体系性军事能力的支
持，包括情报能力的跟进和有战略纵深
实施部署等等。台湾目前的整体军事体
系是防御性的，它搞进攻性威慑只能是
一种恐怖主义的路数，不可能为其赢得

战略主动性。
台湾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毫无战略

纵深，有了进攻性导弹也只能部署在几
个基地里，它们越密集，越适合解放军
在战争爆发时用第一轮饱和打击将它们
一并摧毁。解放军可以从多方向大规模
增加瞄准台湾目标的地对地导
弹，同时集中台湾无法招架的空
中轰炸力量，未来还可以发挥无
人机群的独特攻击优势。我们有
充分能力在第一时间就摧毁整个
台湾的防御体系，让台军的战斗力和抵
抗意志同时迅速崩溃。

大陆方面还会密集跟踪台湾的军事
技术发展，它们对大陆形不成实质威胁
的备战活动，就由台当局烧钱去吧。如
果确有威胁到大陆安全的极端攻击性准
备，大陆就有必要断然要求他们限时终

止该项活动，并发最后通牒。在民进党
当局拒绝停止冒险行动的情况下，大陆
可以考虑对其实施外科手术式军事打
击，摧毁其支持该项活动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过去没有对台
湾做过类似的警告，也没有对台湾本岛

实施过点穴式打击，但这不意味
着今后不会这样做。一旦民进党
当局做出有“台独”倾向或严重
威胁大陆安全的极端行动，大陆
就需要对其实施战争边缘政策，

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其后退，如果其一
意孤行，就对它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我们需要在必要时迈出这一步，那将是
民进党当局一定能够听懂的语言。

我们必须给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各路
“台独”势力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已经
是祖国统一路上的“笼中鸟”“网中

鱼”，他们
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得
意忘形，做
任何事都要

小心不得越界，要防止逼大陆动手的最
坏情形，这必须成为他们政治上的第一
座右铭。

大陆现在一年约 2000 亿美元军费，
而使用这些军费的首要重心就是确保解
决台湾问题的绝对战略把握，这哪里是
民进党当局搞一些“小动作”能够扭转
的态势？2000 亿新台币的“吓阻计划”
对大陆来说殊为可笑，我们或者完全蔑
视它，或者感受到它的某种实质威胁
时，我们将有决心和能力迫使民进党当
局放弃该计划，以及在必要时由解放军
亲自动手，清除该计划。

不要忘了，大陆对台军已经拥有充
分的毁灭性打击能力，台军反过来最多
能搞出一些伤害性能力。民进党当局已
经毫无威胁大陆的资本，他们越折腾，
将越加速自己的覆灭。▲

民进党当局量产导弹只会加速自我覆灭

应对阿富汗难民潮，美欧责无旁贷
丁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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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2 1 ） 浙 1 0 2 3 破 3 2 号
本 院 根 据 申 请 人 张 忠 心 的 申 请 ， 裁 定 受

理 天 台 县 宝 何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1 年 8 月 1 7 日 指 定 浙 江
天 城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天 台 县 宝 何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天 台 县 宝 何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在 2 0 2 1 年 9 月 2 0 日 前 向
天 台 县 宝 何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浙 江 省 天 台 县 和 合 北 路 1 5 8 号 新
城 国 际 大 厦 7 楼 浙 江 天 城 律 师 事 务 所 何
晓 威 办 公 室 （ 7 0 0 1 室 ） ； 联 系 人 ： 何 晓 威 ，
0 5 7 6 - 8 9 3 5 2 3 4 5 、 1 3 9 5 8 5 0 9 6 8 6 ）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本 院 定 于 2 0 2 1 年 9 月
2 8 日 上 午 9 时 0 0 分 在 本 院 第 九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参 会 请 携 身 份 证 、 委 托 他 人 参 加 携 受 委
托 人 身 份 证 或 律 师 证 、 委 托 书 、 公 函 等 。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1 ） 浙 1 0 0 3 破 3 7 号

本 院 根 据 叶 告 炎 、 童 春 新 的 申 请 ， 于
2 0 2 1 年 8 月 6 日 裁 定 受 理 浙 江 黄 岩 众 达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1 年
8 月 1 9 日 指 定 浙 江 安 天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管 理 人 。 浙 江 黄 岩 众 达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 0 2 1 年 9 月 2 8 日 前 向 浙 江 黄 岩
众 达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地 址 ：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市 府 大 道 2 8 9 号 耀 达 大 厦 1 0 层 A B
区 ； 联 系 电 话 ：
1 3 9 0 5 7 6 5 5 7 5 / 0 5 7 6 - 8 8 8 0 1 2 3 0 ； 联 系 人 ： 应
以 文 ）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浙
江 黄 岩 众 达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应 当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 向 本 院 提 交 财 产 状 况 说
明 、 债 务 清 册 、 债 权 清 册 、 有 关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以 及 职 工 工 资 的 支 付 和 社 会 保 险 费 用
的 缴 纳 情 况 。 浙 江 黄 岩 众 达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 股 东 、 财 务 管 理 人 员 和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 在 破 产 程 序 终 结 前 ， 应
承 担 下 列 义 务 ： （ 一 ） 妥 善 保 管 其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 印 章 和 账 簿 、 文 书 等 资 料 ； （ 二 ）
根 据 本 院 、 管 理 人 的 要 求 进 行 工 作 ， 并 如
实 回 答 询 问 ； （ 三 ） 根 据 本 院 、 管 理 人 要 求
列 席 债 权 人 会 议 并 如 实 回 答 债 权 人 的 询
问 ； （ 四 ） 未 经 本 院 许 可 ， 不 得 离 开 住 所 地 ；
（ 五 ） 不 得 新 任 其 他 企 业 的 董 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 管 理 人 接 管 时 ， 法 定 代 表 人
应 向 管 理 人 办 理 移 交 手 续 ， 并 答 复 有 关 财
产 及 业 务 的 询 问 。 浙 江 黄 岩 众 达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案 由 管 理 人 以 非 现 场 的 形 式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召 开 时 间 为 2 0 2 1 年 1 0
月 6 日 。 会 议 将 采 取 书 面 的 形 式 表 决 ， 各
债 权 人 应 当 在 表 决 票 上 明 确 表 明 同 意 或
者 不 同 意 ， 如 对 表 决 事 项 有 异 议 ， 应 当 在
表 决 期 内 书 面 提 出 ， 未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提 交
表 决 意 见 的 ， 视 为 同 意 。
特 此 公 告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1 ) 浙 1 0 8 1 破 4 7 号
温 岭 市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温 岭 市 纸 箱 厂 的

申 请 ， 于 2 0 2 1 年 7 月 1 3 日 裁 定 受 理 温 岭
市 大 木 纸 箱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2 0 2 1 年 7 月 2 3 日 指 定 浙 江 中 永 中 天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担 任 温 岭 市 大 木
纸 箱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温 岭 市 大 木 纸
箱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在 2 0 2 1 年 9
月 2 0 日 前 向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椒 江 区 海 洋 广 场 1 幢 1 5 楼 浙 江 中 永
中 天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联 系 电 话 :
1 3 7 5 7 6 8 9 0 1 2 ; 联 系 人 : 杨 武 智 ) 书 面 申 报 债
权 ，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 是 否 系
连 带 债 权 ， 并 提 交 有 关 证 明 材 料 。 逾 期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温 岭 市 大 木 纸 箱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尽 快 向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温 岭 市 大 木 纸 箱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的 股 东 、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他 法
律 、 法 规 规 定 的 清 算 义 务 人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1 5 日 内 向 管 理 人 提 交 其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 印 章 和 账 册 、 文 书 等 所 有 资 料 ，
因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致 无 法 进 行 清 算 的 ， 依 法
承 担 相 应 法 律 责 任 。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定 于 2 0 2 1 年 9 月 2 9

日 9 时 整 在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人 民 法 院 第 十
八 审 判 庭 召 开 ( 地 址 :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横 湖 中
路 1 9 8 号 )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 ，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自 然 人 的 ，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特 此 公 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1 ) 浙 0 6 0 3 破 3 1 号
本 院 根 据 朱 焕 祥 的 申 请 ， 于 2 0 2 1 年 7

月 2 9 日 裁 定 受 理 其 申 请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 并 于 同 日 指
定 浙 江 点 金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 0 2 1 年 1 0 月
1 5 日 ( 含 1 5 日 ) 前 ， 向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通 讯 地 址 : 通 讯 地 址 :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越 城 区 胜 利 东 路 4 3 5 号 元 成 大 厦
2 0 楼 ; 邮 政 编 码 : 3 1 2 0 0 0 ; 联 系 人 : 傅 梅 虹 ; 联
系 电 话 : 1 3 6 1 5 7 5 6 7 5 7 ]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 可 以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
同 时 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 不 得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者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当 向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 0 2 1 年 1 0 月 2 2 日 下 午 1 4 时

3 0 分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本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将 以 网 络 方 式 线 上 召 开 。 具 体 操 作 方
式 请 电 联 绍 兴 县 鑫 宝 忠 进 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 依 法 申 报 债 权 的 债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 ， 应 提 交 营 业 执 照 、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自 然 人 的 ， 应 提
交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 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 ， 应 提 交 特 别 授 权 委 托 书 、 委 托 代 理 人
的 身 份 证 件 或 律 师 执 业 证 ， 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特 此 公 告

公告、声明类中缝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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